
本人/吾等	 	 	 	 	 	 	 	 	 	 	                (姓名)  

(NRIC编号/护照号／公司注册编号) 

(地址)

乃明辉环球企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东，兹委任

姓名 地址 身份证/护照号码 持股比例（%）
股数 %

*和/或

姓名 地址 身份证/护照号码 持股比例（%）
股数 %

若其／彼等未能出席，则委任本公司即将召开的股东大会主席为本人／吾等之代表，代本人／吾等出席将于2026年4月27
日（星期一）下午3时正，在新加坡 609189，8 Penjuru Lane 董事会议室举行之股东大会及其任何续会，并代表本人／吾
等投票。本人／吾等指示本人／吾等之代表就以下拟于股东大会提呈之决议案，于下方空格内以“X”标示投票赞成或反
对。如未作出明确投票指示，则代表可自行酌情投票或弃权。

项目 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1. 省览及通过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财政年度之董事会报告、经审计财务报表及核数师
报告

2. 批准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财政年度之董事酬金185,000新元

3. 委任李宜益先生为董事

4. 重选李金莲女士为董事

5. 续聘Baker Tilly TFW LLP为公司核数师，并授权董事会厘定其酬金

特别事项

6. 批准股份发行授权

7. 授权根据《明辉环球绩效股份计划2020》配发及发行股份

8. 授权根据《明辉环球员工认股权计划2020》配发及发行股份

9. 建议续期股份回购授权

*	 酌情删除
**	 表决将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如果您希望您的代理人在某项议案上代表您投出全部的赞成票或反对票，请在该项议案

的“赞成”或“反对”方框内打上“X”标记。或者，您也可以在该项议案的“赞成”或“反对”方框内指示投票的股
数。如果您希望您的代理人在某项议案上弃权，请在该项议案的“弃权”方框内打上“X”标记。或者，您也可以在该项
议案的“弃权”方框内指示要弃权的股数。

日期：2026年	 	 月	             日

股东签名/公章

重要事项: 在填写此代表委任表格前，请阅读背页的附注。

重要事项
1.	 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将以实体方式召开，不设线上参与选项。
2.	 年度股东大会通告、代表委任表格、申请表及股东大会指引资料将以邮寄	

方式发送予股东。上述文件亦将通过新加坡交易所网站发布公告，网址
为：https://www.sgx.com/securities/company-announcements，并可于公
司网站 https://www.bhglobal.com.sg 查阅。

3.	 本代表委任表格不适用于SRS投资者，如由其使用或拟使用，将视为无效。
4.	 SRS投资者可：

(a)	如被各自的SRS营运机构委任为代表，可出席、发言及投票。如对其代表
委任有任何疑问，应联系其SRS营运机构；或

(b)	委任股东大会主席作为代表代其投票，并应通过其SRS营运机构于2026
年4月15日下午5时前提交投票指示，在此情况下，该SRS投资者将不得
出席股东大会。

个人数据隐私
提交委任代表及／或代表人的文件，即表示股东同意并接受2026年4月10日股东
大会通告所载的个人资料隐私条款。 

明輝環球企業有限公司
(公司註冊號碼: 200404900H)
(於新加坡共和國註冊)

年度股東大會公告
代表委任表格

股份總數 股份數量

在CDP登記簿中
在股東登記簿中



附注：

1.	 请填写您所持有的股份总数。如您的股份记载于存托登记册（根据新加坡《证券与期货法》第81SF条之定义），则应填
写该数量。如您的股份登记于公司股东名册，则应填写该数量。如您的股份同时记载于存托登记册及股东名册，则应填
写两者合计数量。如未填写任何数量，则本代表委任表格将被视为适用于您所持有的全部股份。

2.	 (a)	 凡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于会上投票且并非相关中介机构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委任不超过两（2）名代表代其出席及	
	 投票。若该股东委任超过一（1）名代表，则必须注明每位代表所代表之持股比例。代表毋须为本公司股东。如委任	
	 人为公司实体，则须加盖公司印章或由其正式授权之高级职员或受权人签署。

(b)	 有权出席年度股东大会并在会上投票且为相关中介人的本公司股东有权指定两 (2) 名以上的代理人代其出席并投票。 
如果该成员委任了超过一 (1) 名代理人，则应在代理人表格中指明每名代理人所委任的股份数量和类别。

“相关中介机构”之定义，见新加坡《公司法》（1967年）第181条。

3.	 委任代表之文件须于股东大会举行时间前不少于72小时，送交本公司股份过户登记处 Tricor Barbinder Share Registration 
Services，地址为 9 Raffles Place, #26-01 Republic Plaza Tower 1, Singapore 048619，或电邮至 sg.is.proxy@vistra.com。 

4.	 若股东委任两（2）名代表，除非其明确注明各代表所代表之持股比例（以整体百分比表示），否则该项委任将属无效。

5.	 委任代表之文件须由委任人或其经书面授权之受权人签署。如该文件由公司签署，则须加盖公司印章（或依据《公司
法》规定，由授权人士签署以替代盖章），或由其受权人或正式授权之高级职员签署。

6.	 若委任代表之文件由受权人代表委任人签署，则授权书或其经核证副本（如未曾向公司登记）须连同该文件一并提交，
否则该文件可能被视为无效。

7.	 作为股东之公司实体，可根据新加坡《公司法》（1967年）第179条，通过其董事会或其他管理机构之决议，授权其认为
适当之人士作为其代表出席股东大会。

8.	 SRS投资者：(a) 如被其各自之SRS营运机构委任为代表，可出席、发言及投票；如对其代表委任有任何疑问，应联系其
SRS营运机构；或 (b) 可委任股东大会主席为代表代其投票，并须通过其SRS营运机构于2026年4月15日下午5时前提交
投票指示。

9.	 股东提交代表委任表格，并不妨碍其亲自出席及于股东大会投票。如股东亲自出席并投票，则其代表委任将被视为已撤
销，而公司有权拒绝让依据该代表委任文件所委任之人士出席股东大会。

10.	 若代表委任文件填写不完整、填写不当、无法辨识，或无法从中明确判断委任人之真实意图，公司有权拒绝该文件。此
外，对于记载于存托登记册之股份，如经中央存托有限公司（The Central Depository (Pte) Limited）认证，在股东大会
举行时间前72小时内，该委任人名下并无股份记录，公司亦有权拒绝该代表委任文件。


